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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现如今，无人驾驶技术已经逐渐完善，可以预见在不远的未来将会有完全自动化阶段L4技术等级的车辆

行驶在广袤中国的各大交通要道。而对于无人驾驶具体的法律问题研究目前尚还处于空白阶段，本文主

要从无人驾驶技术出发，以超声波传感器、红外传感器、双精度GPS、激光雷达、图像识别、SLAM算法

等具体装置和技术进行法律风险的剖析，同时会探讨是否赋予人工智能法律人格的问题，其中会涉及到

不同主体的产品责任以及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以此对于无人驾驶的责任主体和法律风险更加清晰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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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owadays, autonomous driving technology has been gradually perfected, it can be foreseen that in 
the near future, there will be fully automated stage L4 technology-level vehicles traveling in the 
vastness of China’s major traffic thoroughfares. As for the autonomous driving specific legal issues 
research is still in the blank stage, this paper mainly from the autonomous driving technology, to 
ultrasonic sensors, infrared sensors, double precision GPS, lidar, image recognition, SLAM algo-
rithms, and other specific devices and technologies for legal risk analysis, and at the same time, 
will explore whether to give th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legal personality of the problem, which will 
involve different subjects of the product liability and motor vehicle traffic accident liability, so 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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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make the subject of responsibility and legal risks of autonomous driving more clear and pre-
cise. 

 
Keywords 
Autonomous Driving, Product Liability, Legal Personality, Responsible Subject 

 
 

Copyright © 2024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目前学界对于无人驾驶的法律研究仍停留在较为宽泛的层次，提出了需要由生产者、销售者承担

产品责任，由机动车使用人承担交通事故责任，但无人驾驶汽车上的配件多如牛毛，如何分配责任的

问题尚需解决。针对无人驾驶的责任主体问题，本文根据无人驾驶所最常涉及到的硬件设备双精度

GPS、激光雷达等传感器以及内置算法感知算法、SLAM 算法、规划算法、决策算法、控制算法进行

产品责任方面的法律风险分析，根据机动车使用人的操作，对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法律风险如何分担

进行分析，同时针对是否应当赋予无人车法律人格的问题本文也给出了个人的见解，最后提出了“3 + 
1”责任赔偿模式能够帮助解决无人车侵权引发的案件纠纷，达到快速理清责任分担从而减轻诉讼压力

的效果。 

2. 无人驾驶产品责任及交通事故责任法律分析 

2.1. 产品责任 

无人驾驶车由机动车、线控系统、传感器、计算单元等组成，其中配备的众多传感器中就包括激光

雷达、摄像机、毫米波雷达、超声波雷达、双精度 GPS 等。传感器是无人驾驶车的“眼睛”负责感受外

部环境，在无人车的行驶过程中，传感器的产品瑕疵具有极大概率会导致发生交通事故，产生侵权责任

[1]。而同样的，作为无人驾驶技术中至关重要的内置算法若出现错误也会导致发生交通事故，且内置算

法是基于传感器传回的数据进行运算，传感器也会由于内置算法计算得出的命令进行执行，其中的责任

承担很难剥离。为明晰具体的责任主体及责任的牵连关系根据传感器及内置算法的基本运行方式做出如

下分析。 

2.1.1. 传感器失灵 
传感器作为无人车的“眼睛”，其正常运作可以保证无人车对周围环境的准确感知。传感器的异常

失灵，哪怕只是一瞬间的失灵也很可能会导致惨烈的交通事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

二百零二条规定：“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他人损害的，生产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故仅当传感器失灵

时，应当由传感器的生产者承担侵权责任。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二百零三条规定：

“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他人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向产品的生产者请求赔偿，也可以向产品的销售者请

求赔偿。”可以最终确定仅当传感器失灵时的责任主体，为传感器的生产者和销售者。 
但现实中的实际情况远非法条中说的如此简单，因为承担产品责任的前提条件是产品存在缺陷，而

传感器是否存在缺陷在现实中是较难判断的问题。目前，尚在市面销售的传感器绝大多数都是符合行业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ojls.2024.126498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梁恒 
 

 

DOI: 10.12677/ojls.2024.126498 3515 法学 
 

标准的，且因传感器失灵导致交通事故的发生过程也较难复现[2]，故责任各方可能会围绕传感器是否存

在缺陷展开争执。 

2.1.2. 内置算法错误 
在无人车的实际行驶过程中，其内置算法需要不停的进行运算，如规划路线、检测前方障碍物、决

定是否加速减速及变更方向等。在导致无人车发生事故的众多原因中，内置算法错误的原因占据无人车

事故的绝大多数。多数情况下，传感器并不会发生失灵问题，而由于无人车的内置算法尚不完善，导致

出现交通事故的罪魁祸首往往是内置算法。 
在亲眼见证无人车测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后，总结发现问题总是会出现在图像识别算法中。在一次

无人车行驶测试中，其内置的图像识别算法将前方大卡车的白色贴花识别成了天空中的云朵，而导致无

人车笔直地撞向了卡车，没有丝毫刹车行为。那么，对于内置算法的错误而导致的侵权行为，应该如何

确定相应的责任主体？ 
按照产品责任的承担主体，应当由生产者和销售者承担责任。内置算法作为一种产品，同样也应当

由生产者和销售者承担责任。但现实中，首先需要找到出现错误的算法，其次需要找到该算法的生产者

或销售者，以上两步在无人车发生交通事故后并不容易做到。 

2.1.3. 多种产品混合责任 
传感器和内置算法同时出现问题时该如何确定最终的责任主体？在传感器失灵和内置算法错误互不

干预的情况下，仍然可以按照产品责任规定的责任主体进行追责，存在多个生产者和销售者也应当分别

对多个生产者和销售者进行追责。如果传感器及算法的责任主体同为一个责任主体，那么只需承担一个

侵权责任即可。若传感器及算法的责任主体为分别不同的责任主体，那么各责任主体需要对侵权责任承

担按份责任。 

2.1.4. 多种产品牵连责任 
在无人车事故中，有一类情况是先由算法错误导致传感器失灵，再由传感器失灵导致发生交通事故。

对于此类情况，是由算法错误而引发的一系列连锁反应，属于一种产品引发的多种产品牵连责任。因事

故的引发原因最初是由算法错误导致的，且算法错误与发生交通事故之间具有紧密的联系，故应由错误

算法的责任主体即算法的生产者和销售者承担侵权责任。而对于传感器的生产者和销售者，因导致传感

器失灵的原因是算法错误，而非传感器本身的原因，故传感器的责任主体可主张第三人过错，从而免除

自己的侵权责任。 

2.2. 交通事故责任 

交通事故责任是机动车发生事故后最常见的责任承担方式，而在无人车事故中与正常的机动车交通

事故责任存在一定差别。在对无人车的交通事故责任进行分析前需要明确驾驶人的行为与交通事故之间

的关系，若驾驶人的操作行为直接导致无人车发生交通事故则应由驾驶人承担交通事故责任；若驾驶人

的操作行为间接导致无人车发生交通事故，传感器和算法对交通事故起直接作用，仍应由驾驶人承担交

通事故责任，但可以产品侵权为由向承担产品责任的主体进行追偿。 
那么，通过一个交通事故的场景可以让我们更加准确的认定交通事故责任的承担主体。一辆无人车

行驶在公路上，此时车辆的自动控制系统发生损坏，如果驾驶人不进行任何操作可能会导致发生交通事

故也可能不会，但其进行人工干预后会立刻让车内系统停止运行，处于完全失控状态，此时有更高的概

率会出现交通事故。毫无疑问，驾驶人无论是否对车辆进行干预都会承担交通事故责任，但因此向产品

责任主体进行追偿的额度却会有所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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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种情形驾驶人不进行人工干预的情形下，因为驾驶人不存在过错，因此产品责任承担者不具

有免责事由和减轻责任的事由，需要对产品缺陷引发的侵权行为承担全部责任。而第二种情形，驾驶人

对车辆进行了人工干预，此时驾驶人的任何一个操作，如果存在错误则会被认为驾驶人对事故的发生具

有过错。产品责任承担者便有减轻责任的合理事由来减少自身所应承担的产品责任，相比之下，第二种

情形显而易见是对驾驶人不利的。 
综合上述两种情形，不难发现无人驾驶引发的交通事故责任较之有人驾驶引发的交通事故责任多了

一层责任主体，因为有这层产品责任的责任主体存在使得驾驶人不得不考虑如何平衡自己的交通事故责

任以及产品责任主体承担的产品责任。在因产品缺陷引发交通事故后，无人车的驾驶员明智的选择是首

先要保证在交通事故责任中尽可能的降低自己的过错，其次才是在产品责任中降低自身的过错，由此才

会保障驾驶人的利益最大化。由于产品责任的过错分担额度要小于交通事故责任中的过错分担额度，故

先降低自身的赔偿额度，再通过产品责任对赔偿额度进行抵冲，可以最大化的保障驾驶人自身的权益。 

3. 无人车法律人格适用分析 

基于自动驾驶发展到高度发达阶段，物流运输实现完全无人化运载时，便会导致侵权责任中的主观

过错要件难以发挥其真正的作用[3]。在完全无人化运载中，物流公司及货物托运人均不应负有合理的注

意义务，因为该无人车的行驶并不是由于人为的操作与控制，是基于预先设定的算法由无人车的自动驾

驶系统进行自我判断。因使用者不再具有主观上的注意义务，故过错责任原则难以在完全无人化的自动

驾驶侵权事故分析中发挥其作用[4]。 
对于责任承担问题，有学者指出：“人工智能具有独立自主的行为能力，有资格享有法律权利并承

担法律义务，人工智能应当具有法律人格”[5]。笔者对该种说法持保留态度，法律人格的拟制应当具有

其必要性，并不是只要有独立的意识就可以具备法律人格，如果承认人工智能具有法律人格的话，那是

否要承认动物也具有法律人格。显然，让动物具有法律人格与我国民法典规定的动物致人侵权条款的规

定相冲突，故与动物同样具有独立意识的人工智能也不应具有独立的法律人格。 
若承认人工智能具有独立的法律人格，在发生侵权事件时还需要对主观是否具有过错进行判断，这

对于现有技术来说难以实现过错的判断[6]。如果要对人工智能进行主观过错的判断，势必要先判断其认

识水平以及认识能力，而这些判断的基础就目前来说没有一项较为完整的技术可以进行快速判断。对于

无人车来说，若想要其具备法律人格，必须先要使其具有相应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在我国

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的主体依据民法典规定仅有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三类主体，显

然人工智能产品既不属于自然人，也不属于法人，更不属于非法人组织。所以，依据现有的法律制度来

看，人工智能产品还尚不具备法律人格的基础[7]。笔者认为，即使再过二十年也很难赋予人工智能产品

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也就更难赋予其法律人格了，原因如下： 
第一，人工智能产品与自然人、法人以及非法人组织有着本质上的不同。人工智能产品并不能像上

述这三类主体一样，自由独立的表达自己的意志并从事民事行为。其做出的判断是依据先前经过大量训

练所得的模型，虽然像无人车等人工智能产品可以自己决策车辆的速度和转向，但仍要按照工程师预先

给出的范围进行车速和转向角度的选择，并且其所做的选择也是受制于工程师为其预先设定好的程序。

因为，凡是不满足要求的模型都会被淘汰，最终剩下来的一定是满足其背后生产者要求的模型，无人车

对自己的行为并不具有完全的支配力。而反观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都是对自己的行为有着较为

完全的支配力。 
第二，赋予人工智能产品法律人格会影响公序良俗。无人车本身是没有任何财产的，只有车辆自身。

赋予无人车法律人格，让其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负有民事责任，在发生侵权事故后，要求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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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车承担侵权责任是违背常理的。其一，涉法院的法律文书问题，无人车该如何签收、又如何签署以及

对双方进行调解都是艰巨的任务，可以想象一下法院组织原被告双方调解，原告对着一辆车诉说着自己

的诉求，显然法律是不可能让这种事情发生的。其二，无人车也没有任何财产可以对被侵权方进行赔偿，

会让背后真正的责任人逃避承担责任。其三，将无人车拍卖以其拍卖款对被侵权方进行赔偿的做法也是

不可取的。若要承认无人车具有法律人格，那其应当属于民事主体中的一类，将民事主体自身拍卖以赔

偿被侵权方的损失与现代的社会价值观明显不符，也不宜适用。 
第三，现行法律并无人工智能产品法律人格的规定。无论是最近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都不涉及人工智能产品法律人格的规定。所以，既然先行法律并

未赋予人工智能产品以法律人格，那么便不能将其视为一种法律人格来看待。而关于未来是否将其列为

一种新的法律人格，笔者个人认为也不太可能。根据以上论述，人工智能产品难以赋予法律人格的，其

与现有民事主体的根本不同和影响公序良俗是两座难以逾越的大山，若不能翻越这两座高山，便难以让

人工智能产品获得法律人格。 
综上，人工智能产品并不具备法律上的人格。虽然时代正在快速的发展，科技也在日新月异，可就

目前来说人工智能产品尚不具备法律人格的条件，短时间内也难以具备。根据现行法律规定和人工智能

产品本身的特点等客观事实，可以得出目前的人工智能产品还不能视为其具有独立的法律人格，因其符

合产品的所有属性，将其视为产品是较好的选择。 

4. 无人车“3 + 1”责任赔偿解决模式 

在无人车侵权的责任承担中，按照现行法律可以细分为产品责任、交通事故责任和公平责任三种责

任，这里所说的“3 + 1”责任赔偿模式便是上述的产品责任、交通事故责任和公平责任三种责任，再加

上保险责任，构成针对无人车的“3 + 1”责任赔偿模式。该模式可涵盖几乎所有的无人车侵权案件，利

用该模式可快速实现责任的确定、赔偿的给付。在该模式的设计中，保险责任排在所有责任的第一位，

因为保险责任具有高效、易实现的特点，利用其特点可以更快速度的解决因无人车侵权引发的争端。理

论上而言，在保险金足够的情况下，则无需考虑后续其他的三种责任，这将大大减轻双方当事人的诉累

和法院的工作量，符合如今社会倡导的高效、便民的价值观。 
根据北京市的《自动驾驶车辆道路测试管理实施细则》及意见中对自动驾驶汽车的保险额度做出了

规定，自动驾驶汽车的测试主体应购买每车不低于 500 万元人民币的交通事故责任保险或提供不低于 500
万元的赔偿保函。由此可见，想要解决未来无人驾驶引发的侵权争端，高额的保险费是目前比较理想的

手段，可以避免争端双方陷入漫长的诉讼。但是，责任保险是由生产者购买还是由所有人购买仍是一个

急需解决的问题。针对此问题，有学者指出无人驾驶领域的强制责任保险应认定为“生产者强制责任保

险”，因为无人车造成的交通事故多数是由产品瑕疵引起的，而生产者作为产品责任的承担者是主要的

责任主体，由主要的责任主体购买保险符合保险法原理[8]。但无人驾驶侵权案件中不仅仅会涉及到产品

责任，还会涉及到交通事故责任等，若只由生产者购买强制责任保险也会造成不公平的现象。为此，使

用“双轨制”保险制度可以更好的平衡生产者与所有人之间承担的保险责任，由无人车的生产者和所有

人分别为无人车投保。无人车的自动驾驶部件如传感器、摄像头、激光雷达等设备由生产者投保；其他

的检查、维修等义务或未按照法律规定使用机动车等原因造成的交通事故由所有人进行投保[9]。按照此

“双轨制”保险制度可帮助理清生产者、所有人的责任承担，相当于将产品责任、交通事故责任、公平

责任进行了一次封装打包，将归属于生产者的责任由生产者打包给保险公司，将归属于所有人的责任由

所有人打包给保险公司，最终由保险公司承担相应的保险责任。 
“3 + 1”责任赔偿模式的核心便是保险责任，在发生无人车发生交通事故后，实际上只需要进行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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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责任的评估即可完成赔偿，快速解决生产者、所有人之间复杂的责任分配，因为这项工作早在投保时

就已经完成了，所以这套模式旨在用最快速度解决纠纷，这对于交通事故不断呈现升高趋势的今天会是

一个优质的解决方案。 

5. 结论 

对于无人车这一人工智能的衍生品，吸引人们关注的不仅是它高超的自动驾驶技术，还有它所引发

的一系列安全风险。应明晰具体的责任主体及责任的牵连关系并根据传感器及内置算法的基本运行方式

来分配责任，人工智能产品并不适合具备法律上的人格，对于无人车所引发的侵权中可适用以保险责任

为核心的“3 + 1”责任赔偿模式任。推动立法及相关法律解释是一方面，如何基于现有的法律规定构造

一个可以更好平衡各方利益、快速解决纠纷的模式对于目前来说更加的重要，这也是需要每一代法律人

不断努力和研究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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